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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6

股对价股份。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年 3月 10日  

4、股权分置改革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期：2006年 3月 13日 

5、对价股份上市交易日：2006年 3月 13日 

6、2006年 3月 13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将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恢复交易，对价股份上市流通，股票简称由“锦化氯碱”变更为“G

锦化”，股票代码“000818”保持不变。 

8、2006年 3月 13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

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2006 年

3月 3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1、方案主要内容 

（1）方案要点：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对价安排。根据本方案，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将获得 3.6股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锦化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阜新封闭母线有限公司合计向流通股股东作出对

价安排 3240万股股份，对价股份将按有关规定上市交易。 

（2）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除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外，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①所持股份在获得流通权后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在上述承诺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12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1 2006年 3月 9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 2006年 3月 10日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3 2006年 3月 13日 1、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 

3、公司股票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4、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锦化”； 

5、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

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4、 2006年 3月 14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

易日为基期纳入指数计算交易正常交

易。 

正常交易 

四、股份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

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

理方法处理。 

五、方案实施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

通股份合计 

250000000 73.53%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217605549 64%

国有法人股 250000000 73.53% 1、国有法人持股 217600000 64%

二、流通股份

合计 

90000000 26.47% 2、高管股份 5549 0.0016%

1、高管股份 4080 0.0012%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122394451 35.998%

2、A股 90000000 26.47% A股 122394451 35.998%

三、股份总数 340000000 100.00% 三、股份总数 340000000 100.00%

六、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七、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邮政编码：125001 

联系人：赵志鹏、李世君 

电话：0429-2709065 

传真：0429-2901152 

电子信箱：jhca@jinhuagroup.com 

八、备查文件 

1、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2、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关于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3、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

稿）。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3月 9日 

                        

 

 

 

 

 

 

 


